
 編   號： 請 修 日 期：

請修單位： 請修單編號：

請 修 人： 財 產 編 號： 

聯絡電話： 請 修 地 點：

備 註：設備維修完畢，請將維修紀錄確認單核章後，交由廠商每月25日統一請款。

驗收或證明人： 單位主管：

維修工程師：

維修費用：

國立政治大學

維修紀錄確認單

維 修 狀 況：

 

維修廠商：

維修日期：

表單編號：QP-G03-05-01
保存年限：2年


